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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在江苏省启东市林洋路 666

号公司会议室，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。本

次会议通知提前 10 日通知全体董事。应参加董事 7 人，实际参加 7 人，公司监

事会成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由董事长陆永华先生召集和主持，会议的

通知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

表决，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 

一、 审议并通过了《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发布的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 

二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公司 2018 年 1-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

项报告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发布的公告（临 2018-83）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 

三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

动资金的议案》 



 

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，公司拟将已完工

募集资金项目的节余资金（含利息等收入）第一期非公开发行项目 69,615,910.25

元、第二期非公开发行项目 26,903,189.25 元和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 56,417,213.13

元合计 152,936,312.63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，以满足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

资金的需要。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规

则规定，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；监事会发表意见；保荐机构广发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专项核查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发布的公告（临 2018-84）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 

四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下属公司收购关联公司子公司相关资产暨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 

为响应国家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、“光伏扶贫”的政策号召，公司下属

公司在江苏、安徽、山东及河南等多地开发了“牡丹＋光伏”模式的农光互补光

伏电站项目，在提供清洁能源的同时，增加绿色经济植物产出，带动当地农民就

业脱贫。“牡丹＋光伏”模式的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中，种植的油用牡丹为江

苏林洋现代农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现代农业”）及其子公司所持有。油用牡

丹的生命周期为 30 年以上，与公司光伏电站的经营期限相匹配。公司“牡丹+

光伏”农光互补项目已经成为“国家林业局‘油用牡丹+光伏’产业模式示范区”

和“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油用牡丹遮荫栽培技术科研基地”。 

因油用牡丹种植于光伏发电板下，其种植管理和电站的运行维护存在一定的

交叉作业，收购后统一协调管理，即能相对减少损耗，又能避免理赔纠纷，有利

于农业生产和电站运维工作。此外，上述农光互补电站项目的土地租金已经由公

司支付给所在地镇村，收购也能避免种植油用牡丹土地的二次租赁，减少关联交

易。另外，为迎接光伏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，公司拟提前储备适合光伏项目建设

储备土地等资源，需要油用牡丹等农业资源支持，提高当地农民积极性。本次收



 

购的生物资产油用牡丹将于 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等年度逐步进入收获期，

且持续稳定收入 20 年以上，按目前市场行情测算，全部进入收获期后，油用牡

丹每年实现产值 1800 万-2200 万元左右，如能加入牡丹籽相关加工产业链，效益

将更为可观。油用牡丹的根是中药原料丹皮，最后挖除油用牡丹时，其丹皮每亩

可收入 3000-5000 元左右。 

本次收购是为响应国家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、“光伏扶贫”的政策号召，

继续做大做强公司“牡丹＋光伏”模式的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，以及资源储备，

也是对油用牡丹产业发展前景的看好，并且具有良好的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益，

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、项目储备能力和抗风险能力，提升整体竞争

力。经公司管理层讨论后，公司 20 家下属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,100 万元

收购现代农业及其子公司持有的部分生物资产油用牡丹，并签订《资产转让协

议》。 

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根据

标的资产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协商确定，公司与关联方在本次关联

交易定价过程中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发布的公告（临 2018-85）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（关联董事陆永华、陆永新、沈凯平回避表决）、反对

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 

五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鉴于上述议案三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拟定于 2018 年 9 月 6 日在江苏

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2018 年第六次

临时股东大会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 月 22 日 


